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敬啟者： 

電子學習自攜裝置（BYOD）綜合通告 

 

電子學習自攜裝置（BYOD）及可接受使用政策（AUP） 

 

  為配合於課堂中恆常應用電子資源學習，本校自 2018/19 學年起推行「自攜裝置」(BYOD)

政策，希望家長能夠協助指導學生恰當使用電子學習工具。有關電子學習自攜裝置(BYOD)及

可接受使用政策(AUP)內容詳情如下： 

 

簡介 

本指引及政策為學生於校內使用平板電腦的規則，適用於有關家長及學生。家長或監護

人於 貴子弟在校內使用平板電腦及配件學習前，請仔細閲讀本指引及政策。 

 

電子學習自攜裝置（BYOD）及可接受使用政策（AUP） 

 

一、 原則 

學生應視平板電腦為學習工具，故平板電腦內的資料及設定必須與學習內容有關。學生

應獨立擁用一部平板電腦作電子學習工具，並為該平板電腦的單一登入用戶。 

 

二、學生使用平板電腦指南 

1. 學生須確保於任何時間妥善及安全地保管自己的平板電腦。學校對學生平板電腦的安全

概不負責。 

2. 如平板電腦被盜、遺失或損壞，訓導組會按一般程序處理。 

3. 學生需在家中替平板電腦充電，學校不會提供充電服務。 

4. 學生只能在教師的指示和監督下使用平板電腦。 

5. 學生在校內只能使用學校允許的應用程式或平板電腦程式。 

6. 未經老師許可，學生不得在課堂上拍照或錄影，在網絡上發布有關照片或影片。學生若

在知情下將病毒、木馬程式或任何有關損壞、更改、銷毀、將未經授權的程式引入網絡，

並於網絡傳播，乃違反學校政策，學生將面臨紀律處分。  

7. 學生必須使用學校的無線網絡，不能使用私人移動網絡（如 2G / 3G / 4G / 5G）。  

8. 學生只能在教師的許可下，在校內使用平板電腦發送電子郵件或與他人溝通。  

9. 學生不能將平板電腦連接學校的區域網絡。  

10. 學生不能瀏覽任何不具有教育意義的網站。 

11. 學生必須遵守版權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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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. 學生禁止使用任何遊戲設備或遊戲機程式。  

13. 學生不應與其他學生或教職員分享用戶名稱和密碼。  

14. 學生禁止非法修改平板電腦的軟硬設置。  

15. 學校保留檢查任何涉嫌出錯、受攻擊或病毒感染的平板電腦的權利。  

16. 若遇到平板電腦的操作或技術問題，可與校方聯絡，本校資訊科技人員將給予指引及建

議，但所有實際保養、維修、替換、修整，以及為此作出任何安排，需由家長及學生自

行負責。 

 

三、學校措施 

1. 學校會過濾互聯網的瀏覽內容，如學生遇見任何不合宜的網絡材料，應該向老師報告，

學生若企圖以任何方式繞過過濾器和安全性限制上網，將面臨處分。  

2. 基於安全理由，一切瀏覽紀錄亦會受到監察及紀錄。 

3. 所有平板電腦必須向學校資訊科技組登記。學校保留監察、檢查、存取和瀏覽所有設備

的權利。 

 

 

如果發現學生違反本政策條款或學校其他政策，學校有權檢查學生的平板電腦。如學生未能

遵守指引將面臨學校紀律處分。 

 

 

如有任何查詢，請致電 2492 0226與梁啟源老師或周卓旻老師聯絡。 

 

 此致 

各位家長 

校長鍾志源博士謹啟 

二零二三年九月廿六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 

 

回條  

敬覆者： 

 

□ 本人已知悉有關「電子學習自攜裝置（BYOD）及可接受使用政策（AUP）」上的內容，並向

校方登記使用平板電腦。 

 

作為監護人，本人已閱讀及了解上述自攜裝置政策，明白及同意 敝子弟需要遵守上述政策，

並且清楚知道任何違規行為可能會導致 敝子弟失去使用網絡和／或自攜裝置的權利，亦須接

受其他違規行為的處分。 

 

 此覆 

荃灣聖芳濟中學 

 

學生姓名：   班   別：  ( ) 

日   期：   家長簽署：     

 


